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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业绩预盈公告

� � �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本公司独立董事张钰明先生放弃对本公告发表意见

。

一

、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

一

）

业绩预告期间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

二

）

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

预计本公司

2013

年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

，

将

实现扭亏为盈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28

亿元左右

。

（

三

）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二

、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

一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人民币

-69.5

亿元

。

（

二

）

基本每股收益

：

人民币

-0.36

元

。

三

、

本期业绩预盈的主要原因

（

一

）

导致本公司

2012

年度大额亏损的部分子公司及其它重大资产减值事项

的影响因素于

2013

年度已基本消除或有所改善

。

（

二

）

2013

年度本公司面对复杂的经营形势

，

坚持

"

聚焦中冶主业

，

建设美好中

冶

"

，

调整商业模式

，

努力开拓市场

，

加强内部管理

，

企业保持平稳发展

。

四

、

其他说明事项

（

一

）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本公司正式披

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3

年年报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

二

）

独立董事张钰明先生放弃对本公告发表意见

。

特此公告

。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144� � � � �股票简称：宏达高科 公告编号：2014-005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近日获得一项发明专

利

，

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

发明专利证书

》，

具体内容如

下

：

证书号

：

1336366

发明名称

：

一种经编起绒汽车内饰材料的生产方法

发明人

：

陈慰来

；

张建福

；

易定红

专利号

：

ZL 2012 1 0017909.9

专利申请日

：

2012

年

01

月

20

日

专利权人

：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陈慰来

授权公告日

：

2014

年

01

月

15

日

专利权期限

：

本专利的专利权期限为二十年

，

自申请日起算

。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经编起绒汽车内饰材料的生产方法

。

若运用本发明所生

产的经编起绒织物具有尺寸稳定性

、

弹性

、

柔软性及耐磨性

，

同时该织物重量

轻

，

满足了整车轻量化要求

；

织物的起绒面代替了汽车内饰复合面料中的非织

造布或海绵

，

省去了经编织物与非织造布或海绵复合的工艺

，

简化汽车内饰材

料加工的整个工艺流程

，

降低了能耗

，

减少工艺过程中有害气体挥发

，

与汽车内

饰板粘合成型后织物不起皱

，

解决汽车内饰复合织物粘合过程中易起皱及长期

使用过程中织物与海绵或非织造布易产生分离

，

适用于乘用车的顶棚

、

天窗内

饰板及行李箱上盖板

。

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公司目前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但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

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

促进技术创新

，

有利于增强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

。

特此公告

。

宏达高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 月 27日

证券代码：600600� � � �证券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 2014-001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七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

"

会议

"

）

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召开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

，

一致同意通过如下议案

：

一

、

同意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与三得利青岛啤酒

（

上海

）

有限公司

（

"

事业合资公

司

"

）

附属公司按照产品经销协议继续进行啤酒产品购销交易

，

并批准该交易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的总上限额度为人民币

11

亿元

。

二

、

同意青岛啤酒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与青岛啤酒松江制造有限公司及事业合

资公司按照相关账户管理服务协议继续进行存款及结算服务交易

，

并批准该交易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的总上限额度为人民币

1,016,754,000

元

。

三

、

同意深圳青岛啤酒朝日有限公司与朝日啤酒株式会社

（

"

朝日啤酒

"

）

及

其附属公司按照产品经销协议继续进行啤酒产品购销交易

，

并批准该交易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的上限总金额为人民币

43,579,440

元

。

其中

，

向朝日啤酒出售产品的出口交易上限金额为人民币

31,031,121

元

；

向其附属公

司朝日啤酒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出售产品的内销交易上限金额为人民币

12,5

48,319

元

。

上述购销啤酒交易和青啤财务公司提供存款及结算服务之交易

，

均属于香港

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

"

香港上市规则

"

）

下的持续关连交易

，

公司独

立董事认为该等交易是于本集团及青啤财务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

，

按公平合

理条款进行

，

协议条款公平并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

有关交易的详情请见

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布的

H

股公告

。

上述第一至二项议案同意票数均为

11

。

第三项议案

，

有表决权的董事

10

人

，

同意

10

人

。

朝日啤酒为本公司关连人士

，

同时又是交易的一方

。

杉浦康誉董事作为

关联董事已对此交易回避表决

。

特此公告

。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1月 27日

证券代码：601299� � � �证券简称：中国北车 编号：临 2014-004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功发行 2014 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 �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6

月

18

日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

案

》，

同意公司

2013

年度发行各类债务融资工具的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280

亿元

，

发行

期限不超过一年

。

公司于

2012

年

7

月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核发的

《

接受注册通知书

》

（

中市协注

[2012]SCP24

号

），

协会接受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人民币

100

亿元

，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

，

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

。

本次发行的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为注册有效

期内第十二次发行

，

由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主承销

。

本次发行结束后公司各类债务融资工具余额为人民币

80

亿元

。

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如下

：

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

14

北车

SCP001

超短期融资券代码

：

011428001

超短期融资券期限

：

90

天

，

自

2014

年

01

月

27

日至

2014

年

04

月

27

日

实际发行总额

：

人民币

20

亿元

票面价格

：

人民币

100

元

计息方式

：

利随本清

发行利率

：

5.83%

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

（

http://

www.chinamoney.com.cn

）

上进行公告

。

特此公告

。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00� � � �证券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6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

、

修改

、

增加提案的情况

。

一

、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进行

。

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

，

董事长戴书华先生主持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

国

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

会议的召开符

合

《

公司法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

含股东授权代表

）

23

人

，

代表公司股份

171,651,770

股

，

占公

司股份总数

385,499,812

的

44.53%

。

二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的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

并通过决议如下

：

1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的议案

》。

对该议案表决时

，

实行了累积投票制

，

选举结果如下

：

（

1

）

陈钿隆先生

，

赞成票

171,651,770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

李时平先生

，

赞成票

171,651,770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

丁邦清先生

，

赞成票

171,651,770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4

）

夏跃先生

，

赞成票

171,651,770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5

）

何滨先生

，

赞成票

171,651,770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6

）

陈列波女士

，

赞成票

171,651,770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上述非独立董事成员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

,

当选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

。

公司董事长戴书华先生

，

根据其个人意愿

，

不再参加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选举

。

公司尊

重其个人意愿

，

并对其在任期间为本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

公司董事康安卓女士

，

因

个人原因也不再参加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选举

，

公司对康安卓女士长期以来所做的贡

献表示衷心感谢

。

2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对该议案表决时

，

实行了累积投票制

，

选举结果如下

：

（

1

）

丁俊杰先生

，

赞成票

171,651,770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

谢石松先生

，

赞成票

171,651,770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3

）

万良勇先生

，

赞成票

171,651,770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

,

当选为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综上

，

陈钿隆先生

、

李时平先生

、

丁邦清先生

、

夏跃先生

、

何滨先生

、

陈列波女士与丁

俊杰先生

、

谢石松先生

、

万良勇先生

9

人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

任期为三年

，

自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

3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对该议案表决时

，

实行了累积投票制

，

选举结果如下

：

（

1

）

胡镇南先生

，

赞成票

171,651,770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

）

张磊女士

，

赞成票

171,651,770

票

，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上述监事候选人均获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

,

当选为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新当选的股东代表监事胡镇南先生和张磊女士与公司另一职工代表监事杨琨女士

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

任期为三年

，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算

。

三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

、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

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四

、

备查文件

1

、《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

2

、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关于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特此公告

。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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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2

日以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

本次会议由陈钿隆先生召集

，

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以现场方式召

开

。

公司应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

规定

。

全体董事经认真审议和表决

，

形成以下决议

：

1

、

审议通过了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

案

》。

会议选举陈钿隆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

其任期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三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

2

、

审议通过了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

案

》。

会议选举李时平先生

、

丁邦清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

其任期自本次当

选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

3

、

审议通过了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专业

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

同意第三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

。

战略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由陈钿隆

、

李时平

、

丁邦清

、

丁俊杰

（

独立董事

）

四位董事组

成

，

其中陈钿隆为主任委员

。

提名委员会由丁俊杰

（

独立董事

）、

谢石松

（

独立董事

）、

陈列波三位董事组成

，

其中丁

俊杰

（

独立董事

）

为主任委员

。

审计委员会由万良勇

（

独立董事

）、

谢石松

（

独立董事

）、

陈列波三位董事组成

，

其中万

良勇

（

独立董事

）

为主任委员

。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谢石松

（

独立董事

）、

万良勇

（

独立董事

）、

丁邦清三位董事组成

，

其中谢石松

（

独立董事

）

为主任委员

。

4

、

审议通过了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

同意聘任丁邦清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

其任期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

5

、

审议通过了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

》。

同意聘任夏跃先生

、

何滨先生

、

廖浩先生

、

徐志晖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

任期自本次

当选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

6

、

审议通过了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

》。

同意聘任陈列波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

其任期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

7

、

审议通过了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

议案

》。

同意聘任廖浩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

其任期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

8

、

审议通过了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

》。

同意聘任袁少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其任期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

9

、

审议通过了

（

同意票

9

票

，

反对票

0

票

，

弃权票

0

票

）《

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

案

》。

同意聘任李冬梅女士为公司审计部经理

，

其任期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总经理

、

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事

项发表的独立意见已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上述高

级管理人员

、

证券事务代表

、

审计部经理的简历详见附件

。

特此公告

。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

相关人员简历

陈钿隆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61

年

8

月出生

，

大专学历

。

1988

年加

入本公司

，

历任业务员

、

业务部经理

、

客户总监

、

业务局长

、

董事副总经理

、

广东广旭广告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公司董事

、

总经理

。

现任公司董事长

，

广东省广博报堂广告有限公

司董事长

、

广东省广代思博报堂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

、

成都经典视线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

深圳经典视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陈钿隆先生持有本公司

9,307,794

股

，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李时平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63

年

7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主任记者

、

高级政工师

。

曾任韶关市委秘书

、

清远市委新闻秘书

、

人民日报社华南分社总编室记者

（

编辑

）、

粤中

、

粤北记者站站长

，

清远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

2007

年

3

月至

2008

年

1

月

，

任广东省广新外贸集团董事会秘书

、

党委办主任

。

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

党委书记

、

纪

委书记

、

广东进出口商会副会长等

。

李时平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其他董事

候选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丁邦清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65

年

7

月出生

，

硕士学位

。

1990

年在

广东商学院任教

。

1995

年加入本公司

，

历任总策划主任

、

策划总监

、

执行创意总监和董事

副总经理

。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

总经理

、

广东广旭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

、

省广合众

（

北京

）

国际传媒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

、

上海瑞格市场营销有限公司董事长

、

广州指标品牌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丁邦清先生持有本公司

9,286,796

股

，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及

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

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夏跃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70

年

1

月出生

，

研究生学历

。

1997

年

8

月加入本公司

，

历任策划总监

、

策划创意局局长

、

总经理助理

、

董事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副

总经理

、

青岛先锋广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

上海窗之外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

、

广东赛铂

互动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夏跃先生持有本公司

5,425,510

股

，

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

高管的情形

。

何滨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72

年

12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1994

年加

入本公司

，

历任业务员

、

客户主任

、

国内广告三部副经理

、

业务一局客户经理

、

策划总监兼

业务一局局长

、

总经理助理

、

董事

。

现任本公司董事

、

副总经理

，

北京合力唯胜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

。

何滨先生持有本公司

5,425,510

股

，

与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及持有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

、

高管的情形

。

陈列波女士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69

年

3

月出生

，

硕士学位

。

曾任广东

省机械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广东省外贸集团财务部副部长

、

广新控股有限公

司董事

、

财务总监兼财务部总经理

、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

现任本

公司董事

、

财务总监

。

陈列波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及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

丁俊杰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64

年生

，

博士学位

。

历任北京广播学

院新闻系副主任

、

总支书记

，

新闻学院副院长

、

院长

，

北京广播学院校长助理

、

中国传媒大

学副校长

。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

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

教授

、

博士生导师

、

航

美传媒集团独立董事

、

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独立董事

；

兼任国家广告研究院院长

、

亚洲

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

首都传媒经济研究基地主任

、

全国公益广告创新研究基地主任

、

崔永

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

国际品牌观察

》

主编

，《

广告导报

》

杂志社社长

，

中国广告协会

副会长

，

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

丁俊杰

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谢石松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1963

年

10

月生

，

博士学位

。

曾任易方达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现任现任本公

司独立董事

、

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

，

国际法研究所所长

、

广州阳普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

广东威创视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兼任武汉大学法学院

、

西北政法大学兼职

教授

，

中国国际私法学会副会长

；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

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

、

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上海

、

广州

、

长沙

、

深圳

、

厦门

、

珠海

、

佛山

、

肇庆

、

惠州等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

谢石松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

选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万良勇先生

，

中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1979

年

9

月出生

，

博士学历

。

现任现任本

公司独立董事

、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

、

会计专业硕士学位

（

MPAcc

）

项

目主任

、

会计学副教授

、

硕士生导师

，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2011

年入

选财政部

"

全国会计领军

（

后备

）

人才

"

。

兼任广东省会计学会理事

、

广东省审计学会理事

、

广东省科技厅项目评审专家

。

万良勇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其他董事候选

人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廖浩先生

，

男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73

年

3

月出生

，

硕士研究生学历

。

1994

年

7

月进入公司

，

历任客户主任

、

业务局副局长

、

投资发展部总经理

、

公司总经理助

理

、

副总经理

、

2011

年兼任重庆年度广告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

广州旗智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董事长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董事会秘书

。

廖浩先生与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未持有本公司

股份

。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

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徐志晖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77

年

9

月出生

，

1998

年毕业于中央财经

大学理财学专业

，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

2009

年毕业于长江商学院

EMBA

，

获管理学硕士

学位

。

1998

年

7

月进入公司

，

历任媒介专员

、

财务部会计

、

财务部副经理

、

成都分公司副

总经理

、

成都经典视线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

成都经典视线广告

传媒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深圳经典视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

海南经典视线广告传

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

四川广港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

徐志晖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

2

股

，

与

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

程

》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

袁少媛女士

，

1980

年

5

月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

广东工业大学管理学

学士学位

，

2003

年

7

月加入本公司

，

曾任市场研究中心研究员

、

市场研究中心总监等职

。

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

袁少媛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持有公司股份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

李冬梅女士

，

1968

年出生

，

大专学历

，

会计师职称

，

历任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部副经理

，

未在其他单位兼职

。

李冬梅女士目前持有公司

40,458

股

。

其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

证券代码:002400� � � �股票简称:省广股份 公告编号:2014-008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1

月

23

日以电

话通知等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4

年

1

月

27

日上午

11

时在公司

2

楼会议室现场召开

。

会

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

《

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经过审议

，

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

会议以

3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

选举胡镇南先生

（

简历附后

）

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

其任期自本次当选之日起至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中

，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

特此公告

。

广东省广告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附件

：

胡镇南先生简历

胡镇南先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

1963

年

10

月出生

，

本科学历

。

1987

年进

入本公司

，

历任业务员

、

部门经理

，

业务局局长

、

第二事业部总经理

。

现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

。

胡镇南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本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

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

不存在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中规定的不得

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证券代码:002252� � � �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2014-008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情况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９

日通过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向科瑞天诚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２３

号

），

具

体情况详见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

００２

）

和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４－００６

）。

根据本公司与科瑞天诚

、

新疆华建

、

傅建平

、

肖湘阳签订的

《

资产交割确认书

》，

各

方同意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资产审计交割日

。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资产交割的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

释 义

在本公告中

，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

，

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上海莱士 指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科瑞天诚 指 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莱士中国 指

ＲＡＡＳ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ｍｉｔｅｄ ／

莱士中国有限公司

新疆华建 指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邦和药业 指 郑州邦和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

其前身为邦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

、

指

上海莱士向特定对象科瑞天诚

、

新疆华建

、

傅建平和肖湘阳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

购买其所持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

；

同时

，

上海莱士向莱士中国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

指

上海莱士通过向特定对象科瑞天诚

、

新疆华建

、

傅建平和肖湘阳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

式

，

购买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

本次配套融资 指 上海莱士拟向莱士中国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指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

傅建平

、

肖湘阳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确认书

》

指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新疆华建恒业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

、

傅建平

、

肖湘阳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确认书

》

《

股份认购协议

》

指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莱士中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

《

股份认购协议之确认书

》

指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与莱士中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之确认书

》

《

利润补偿协议

》

指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

《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指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定价基准日 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及定向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定价基准日为上海莱士

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信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君致

、

法律顾问 指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大华

、

审计机构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

重组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２０１１

年修订

）

《

发行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实施细则

》

指

《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

《

公司章程

》

指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

元 指 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

一

、

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两部分

。

其中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为本公司向特定对象科瑞天诚

、

新疆华建

、

傅建平

、

肖湘

阳发行股份

９３

，

６５２

，

４４４

股

，

用于收购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

，

其中

，

向科瑞天诚发行

２９

，

１９１

，

４６７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的股权

；

向新疆华建发行

２９

，

８０９

，

５７３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３１．８３％

的股权

；

向傅建平发行

２９

，

９６８

，

７８２

股

，

收购其持有的

邦和药业

３２．００％

的股权

；

向肖湘阳发行

４

，

６８２

，

６２２

股

，

收购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５．００％

的股权

。

收购完成后

，

邦和药业成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向特定对象募集配套资金为本公司向莱士中国非公开发行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

，

募集配套资金

４９

，

９７２．００

万元

，

莱士中国以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

。

募

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邦和药业的持续发展

，

以及补充本公司的营运资金

。

二

、

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和批准文件

（

一

）

上海莱士的决策过程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８

日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

临时

）

会议

，

审议通过

了

《

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

同意本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

，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议

案

。

同日

，

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和

《

利润补偿协议

》，

与

莱士中国签署了

《

股份认购协议

》。

３

、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

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相关议案

。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７

日

，

本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决定继续推进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

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

本公司与交

易对方签署了

《

利润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确认书

》

和

《

股

份认购协议之确认书

》。

（

二

）

科瑞天诚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科瑞天诚召开股东会

，

审议通过了向上海莱士转让邦和药业

３１．１７％

股权的交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

科瑞天诚召开股东会

，

同意继续推进和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

并同意经上海莱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不做重大调整

。

同时

，

确认其已经履行的与上海莱士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均有效

，

与

上海莱士签署的相关协议持续有效

，

可继续作为推进上海莱士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必备法律文件

。

（

三

）

新疆华建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新疆华建唯一股东中国华建决定

，

同意新疆华建向上海莱士

转让邦和药业

３１．８３％

股权的交易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

新疆华建唯一股东中国华建决定

，

同意继续推进和参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并同意经上海莱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不

做重大调整

。

同时

，

确认其已经履行的与上海莱士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部决策程

序均有效

，

与上海莱士签署的相关协议持续有效

，

可继续作为推进上海莱士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必备法律文件

。

（

四

）

邦和药业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

邦和药业召开股东会

，

审议通过科瑞天诚

、

新疆华建

、

傅建平

和肖湘阳将其持有的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上海莱士的方案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

邦和药业召开股东会

，

同意继续推进和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

并同意经上海莱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原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不做重大调整

。

同时

，

确认其已经履行的与上海莱士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均有效

。

（

五

）

本次交易其他已获得的授权

、

核准

、

同意和备案

１

、

由于本公司属于中外合资企业

，

血液制品行业属于限制类行业

，

根据

《

关于外

商投资企业境内投资的暂行规定

》，

本公司收购邦和药业股权的事项需取得河南省商

务部门的批准

。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９

日

，

本公司取得河南省商务厅的原则同意批复文件

。

２

、

本公司控股股东莱士中国为一家设立于中国香港的公司

，

公司属于外商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暨莱士中国现金认购本公司发行股份事

宜

，

需要上海市商务部门审批

。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

，

本公司取得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原

则同意批复文件

。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４

日

，

中国证监会下发

《

关于核准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

司向科瑞天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

许可

［

２０１４

］

１２３

号

），

本次交易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

。

三

、

本次交易的资产交割情况

（

一

）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郑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邦和药业的股东变更

，

邦和药

业的股东由科瑞天诚

、

新疆华建

、

傅建平和肖湘阳变更为上海莱士

，

本公司直接持有

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

，

邦和药业成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

二

）

验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７

日

，

大华会计师对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增资事宜进行

了验资

，

并出具了大华验字

［

２０１４

］

００００５９

号

《

验资报告

》。

根据该验资报告

，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６

日

，

本公司已收到科瑞天诚

、

新疆华建

、

傅建平和肖湘阳等

４

名法人

、

自然

人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

实收资本

）

合计人民币

９３

，

６５２

，

４４４

元

，

本次发行完成后本公

司注册资本总额

（

股本总额

）

将变更为

５８３

，

２５２

，

４４４

元

。

四

、

后续事项

（

一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

、

上市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资产交割完成后

，

本公司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

，

在深交所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手

续

。

上述后续事项继续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

对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不构成

重大影响

。

（

二

）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中国证监会已核准本公司向莱士中国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

股份发行

数量不超过

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公司将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配套资金

，

该事项不影响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结果

。

五

、

中介机构对资产交割的核查意见

（

一

）

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

，

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或核准

，

且已按照有

关法律

、

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上海莱士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

的标的资产已办理了相应的权属变更手续

。

上海莱士向交易对方发行的

９３

，

６５２

，

４４４

股人民币普通股尚未完成新增股份登记

、

上市手续

，

上海莱士将就本次交易涉及的股

份变动事宜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手续

，

并在

深交所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

。

在办理完毕上述手续后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将实施

完毕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符合

《

公司法

》、《

证券法

》、《

重组管理办法

》

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

。

（

二

）

法律顾问意见

法律顾问君致律师认为

，

上海莱士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交易已获得必要的

授权和批准

，

具备实施该交易的法定条件

；

该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符合

《

公司

法

》、《

证券法

》

等法律

、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相关协议的约定

，

上海莱士已合法

取得邦和药业

１００％

股权

。

六

、

备查文件

１

、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之资产交割的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

见

》

２

、 《

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的法律意见

》

３

、 《

验资报告

》

特此公告

。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043� � � � � �证券简称:中航地产 公告编号:2014-04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

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

业绩预告期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

预计的业绩

：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３

、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上升

：

１．３４％～２７．８９％

盈利

：

４１

，

４４２．８６

万元

盈利

：

４２

，

０００

万元

～５３

，

０００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０．６２９７

元

～０．７９４６

元 盈利

：

０．６２１４

元

二

、

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

三

、

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报告期净利润同向上升

，

关于业绩情况的说明如下

：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２９

，

０００

万

元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

上年同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

１３

，

６５２

万元

，

比上年同期上升

，

比例为

：

１１２％－１６４％

；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的非经常性损益为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

司处理江西佳利商城新天地广场有限公司及江西佳利商城住宅开发有限公司相关事项

，

收到补偿金合计

１７

，

２３２

万元所致

），

上年同期公司实现的非经常性损益为

２７

，

７９０

万元

（

主要系上年同期公司新增投资性房地产为成都九方购物中心和赣州酒店

，

增加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前述两项合计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４２

，

０００～５３

，

０００

万元

，

比上

年同期上升

，

比例为

：

１．３４％～２７．８９％

。

四

、

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预测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估算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盈亏情况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

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

作为专业房地产公司

，

按照公司房地产销售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

，

公司现有房地产

开发项目在达到销售收入确认条件时才能确认收入

，

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航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200053� �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公告编号：2014-02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临潼宝湾物流园项目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通讯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4

日审议批准了

《

关于西安临潼宝湾物流园项目的议案

》（

详细内容请见

2013

年

12

月

25

日的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报

》

和巨潮网上的公司公告

）。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并已取得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

1

、

名称

：

西安宝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2

、

住所

：

西安市临潼区人民南路

58

号

（

劳动大厦

2

楼

）

3

、

法定代表人

：

于忠侠

4

、

注册资本

：

壹亿元整

5

、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6

、

经营范围

：

许可经营项目

：

物流仓储服务

，

货场服务

，

货物的打包

、

装卸

、

分拣

、

包装服务

，

货物报关代理服务

，

停车服务

（

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

目的

，

凭许可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

，

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

一般

经营项目

：

物流信息咨询服务

；

房屋

、

机械设备租赁

。（

未取得专项许可的项目除

外

）

特此公告

。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200053� � �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公告编号：2014-03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宝湾控股设立香港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10

月

28

日审议批准了

《

关于宝湾控股设立香港子公司的议案

》（

详细内容

请见

2013

年

10

月

30

日的

《

证券时报

》、《

香港商报

》

和巨潮网上的公司公

告

）。

目前宝湾控股之香港子公司宝湾物流

（

香港

）

有限公司已在香港公司注册

处完成注册手续

,

并取得

《

公司注册证书

》

和

《

商业登记证

》

,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

1

、

公司名称

：

宝湾物流

（

香港

）

有限公司

BLOGIS (HONGKONG) LIMITED

2

、

地址

：

21/F, WELL VIEW COMM BUILDING

8-10 MORRISON ST SHEUNG WAN

HONG KONG

3

、

公司注册证书号码

：

2029280

商业登记证号码

：

62665262-000-01-14-6

特此公告

。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